政策申报条款及实施细则

一、适用范围

申报单位应为在东湖高新区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主要从事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行业的商贸流通企业，以政策各条款具体要求的支持对象为准。

企业在近三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、火灾事故或拒绝整改风险隐患造成严重不良影响、存在严重失信记录的不予支持。





二、申报要求及解读

除本政策各条款单独要求的申报材料外，所有申报本政策的企业均需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申报企业及其法人代表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及不重复申报承诺书。
第一条吸引商贸业头部企业落户高新区

支持国际国内大型商贸企业在高新区设立区域性总部。对新落户的区域性总部企业，年社零额规模首次达到5亿元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，在此基础上，每增加1亿元，再给予10万元奖励，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。

1.支持对象：限额以上区域性总部企业

2.申报材料：参照区域性总部企业认定标准提供作证材料，企业2023年度和2024年度审计报告和企业纳税申报表
3.说明：同一年度同一企业，该条款与本政策第三条销售额（营业额）贡献奖励不同时享受。

支持大宗商品贸易企业落户。对2022年1月1日以来落户高新区的大宗商品贸易企业，纳入限额以上统计的当年或次年销售额达到30亿元，且年度增速不低于10%，连续三年按照每年购销合同金额万分之三的100%、70%、50%给予奖励，每年最高不超过300万元。

1.支持对象：大宗商品贸易企业

2.申报材料：购销合同缴纳印花税的相关凭证，加盖税务部门公章、2023年度和2024年度审计报告和企业纳税申报表。

3.说明：同一年度同一企业，该条款与本政策第三条销售额（营业额）贡献奖励不同时享受。

第二条支持商贸业重点行业集聚发展

支持商业运营主体招引商贸企业聚集。2022年1月1日以来，商业运营主体每引进一家商贸企业并纳入限额以上统计，当年或次年社零额规模达到2000万元以上，按照5万元/家的标准给予商业运营主体一次性奖励，每年最高

不超过50万元。

1.支持对象：高新区商业运营主体

2.申报材料：商业运营主体提供企业名单、商务合同、2023年度和2024年度审计报告和企业纳税申报表。
第三条  支持商贸企业扩大规模

（一）对2023年度首次纳入限额以上商贸业统计的企业，2024年销售额（营业额）增速超过东湖高新区社零额同年增幅目标，给予8万元一次性奖励。2024年度个体工商户（或分公司）变更为独立法人企业或独立法人企业迁入东湖高新区，当年纳入限额以上统计，且第一个自然年度的销售额（营业额）增速超过东湖高新区当年社零额目标增速的，额外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。

1. 支持对象：限额以上商贸企业。

2. 申报材料：个体工商户（分公司）变更为独立法人企业、分公司变更为子公司或迁入东湖高新区的独立法人企业需提供工商、税务变更证明，2023年度和2024年度审计报告和企业纳税申报表。
3. 说明：同一年度，“次年销售额（营业额）增速超过东湖高新区社零额同年增幅目标，再给予8万元一次性奖励”与本条第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部分按就高不重复的原则支持。

（二）对2024年度，年销售额规模在1亿元至10亿元（含）、10亿元至30亿元（含）、30亿元至60亿元（含）、60亿元至100亿元（含）、100亿元以上，且增速保持正增长的限额以上批发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、10万元、15万元、25万元和40万元；若增速超过当年全区社零额目标增速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和80万元。同时满足条件的企业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支持。

1. 支持对象：批发企业。

2. 申报材料：由统计部门提供销售额统计市数据，2023年度和2024年度审计报告和企业纳税申报表。

（三）对2024年度，年零售额规模在2000万元至1亿元（含）、1亿元至5亿元（含）、5亿元至10亿元（含）、10亿元至15亿元（含）、15亿元至20亿元（含）、20亿元以上，且增速保持正增长的限额以上零售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、10万元、15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和40万元；若增速超过当年全区社零额目标增速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、40万元、60万元和80万元。同时满足条件的企业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支持。

1. 支持对象：零售企业。

2. 申报材料：由统计部门提供销售额统计数据，2023年度和2024年度审计报告和企业纳税申报表。
（四）对2024年度，年营业额规模在1000万元至5000万元（含）、5000万元至1亿元（含）、1亿元至2亿元（含）、2亿元至5亿元（含）、5亿元以上，且增速保持正增长的限额以上住宿、餐饮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、10万元、15万元、20万元和25万元；若增速超过当年全区社零额目标增速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、40万元和50万元。同时满足条件的企业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支持。

1. 支持对象：住宿、餐饮企业。

2. 申报材料：由统计部门提供营业额统计数据，2023年度和2024年度审计报告和企业纳税申报表。





第五条支持发展新零售、新消费等特色商业

支持商贸企业智能化提升。年销售额（营业额）达到1亿元且增速超过高新区当年社零额目标增速的限额以上商贸企业，利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技术，发展数字化、智慧化、沉浸式消费场景的，对当年智能设备投入给予20%补贴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
1.支持对象：限额以上商贸企业

2.申报材料：企业销售终端（指线下实体店）智能设备的采购合同、发票、支付凭证、投入使用证明、2023年度和2024年度审计报告和企业纳税申报表。

3.智能设备认定标准：无人支付设备、人机交互设备、服务机器人、无人售（提）货柜等替代人工设备。

鼓励商贸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。限额以上零售、餐饮、住宿企业年销售额（营业额）分别不低于2000万元、1000万元、1000万元，且增速超过高新区当年社零额目标增速，对其线上渠道推广的服务费用按照20%标准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1.支持对象：限额以上零售、餐饮、住宿企业

2.申报材料：线上渠道推广合同、发票、支付凭证、2023年度和2024年度审计报告和企业纳税申报表。

第六条支持商贸企业品牌化、连锁化发展



对2022年1月1日以来，销售额（营业额）增速超过高新区当年社零额目标增速的限额以上批发、零售、餐饮品牌连锁企业新开门店给予补贴。新开单个直营门店面积达到50平方米、200平方米、1000平方米、2000平方米的，分别给予5万元、1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一次性补贴，加盟门店按照直营门店的50%给予补贴，同一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门店税收和销售数据均需纳入高新区核算。

1.支持对象：限额以上批发、零售、餐饮企业，新增门店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沿街门面、园区门面、前置仓（闪电仓）等类型的实体店铺。

2.申报材料：新增门店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租（购）房合同、开业证明（银行流水）、合并核算报表等，企业2023年度和2024年度审计报告和企业纳税申报表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